
臺南市南化區公所政風室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

『火災的分類及電氣火災處理步驟』 

 

一、 火災的分類： 

 

A 類火

災 

固體 一般可燃性固體如木材、紙張、布料、塑膠

等引起之火災。 

B 類火

災 

液體、氣體 可燃性液體如汽油溶劑、燃料油、酒精、油

脂類與可燃性氣體如液化石油氣、溶解乙炔

氣等引起之火災。 

C 類火

災 

電氣 通電之電氣設備所引起之火災，必須使用不

導電之滅火劑撲滅者，但電源切斷後得視同

甲、乙類火災處理。 

D 類火

災 

金屬 可燃性金屬如鉀、鈉、鎂等所引起之火災，

必須使用特種金屬化學乾粉撲滅之。 

 

 

二、 電氣火災處理步驟： 

(一) 切斷電源以防觸電。   

(二) 用滅火毯、乾粉滅火器或二氧化碳滅火器先行控制火勢，不可以

用「水」滅火，也不能使用泡沫滅火器，都會有導電的風險。 

(三) 火勢無法控制時，撥打 119 尋求救援。 

 


